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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香港特区政府7月6日
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
护国家安全法第四十三条实施细则》
(《实施细则》)刊宪公布，《实施细则》于7
月7日生效。

香港国安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特区政
府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办理危害国
家安全犯罪案件时可以采取的各种措施，
并授权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会同香港特别
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为采取第四
十三条所规定的措施制定相关实施细则。

特区政府发布消息称， 在6日首次召
开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
会（国安委）会议上，行政长官会同国安委
行使香港国安法第四十三条所授予的权
力，为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等执法机
构，制定使用第四十三条所规定的措施的
相关实施细则。《实施细则》包括为相关人
员采取该特定措施以防范、制止及惩治危
害国家安全罪行时的细则，及为确保有效
执行措施所需的相关罪行和罚则，以完善
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执行机制。

特区政府发言人指出， 上述为相关
人员行使各项规定措施所订定的《实施
细则》，清晰并详细地列明执行各项措施
的程序要求、 所需符合的情况和审批的
条件等， 其目的是确保相关人员在执行
香港国安法时， 所行使香港国安法第四
十三条的权力和采取的措施， 既能达到
防范、 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
活动的目的， 也能同时符合香港国安法
总则下对尊重和保障人权以及依法保护
各项权利和自由的要求。

《实施细则》包括执法人员及有关机
构为搜证而搜查有关地方， 限制受调查
的人离开香港，冻结、限制、没收及充公
与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相关财产， 移除危
害国家安全的信息及要求协助， 向外国
及台湾政治性组织及其代理人要求就涉
港活动提供资料， 进行截取通讯及秘密
监察的授权申请， 提供资料和提交物料
等方面所涉及的内容。

特区政府代表将向立法会议员讲解
香港国安法及《实施细则》的内容。

据新华社电 针对美国国务卿蓬
佩奥等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
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第38条的抹
黑指责，多位专家受访指出，香港国安
法有关规定符合国际通例， 涉及的国
家安全保护管辖原则在世界上通行，
有关指责纯属“双重标准”，完全站不
住脚。

香港国安法第38条规定， 不具有
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身份的
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针对香港
特别行政区实施本法规定的犯罪的，
适用本法。 蓬佩奥等人称，该条规定
适用于非香港人在香港境外所犯下
的罪行，美国人可能会包括在内，“这
令人无法接受，且对所有国家是一种
侮辱”。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
会委员、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
大元指出， 该条文涉及的国家安全保
护管辖原则在世界通行， 并非特殊安
排。例如，德国刑法典第5条列明，即使
是外国人在国外实施叛国行为， 亦要
适用于德国的刑法管辖。

他强调， 第38条一定要在香港国

安法的法律框架中理解， 因为该条款
针对的是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四类犯
罪，与其他类别的犯罪不同。

南开大学台港澳法研究中心执行
主任李晓兵说， 普通法关于效力范围
的规定是不断发展的。 美国作为普通
法系的主要国家， 在维护国家安全和
打击恐怖主义犯罪领域早已实行属人
管辖、 保护管辖。 美方的指责完全是
“睁眼说瞎话”。

香港时事评论员、 香港理工大学
教师陈伟强说， 针对香港国安法第38
条的指责是明显的“双重标准”。 “以美
国为例，前有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桑奇，
后有华为的孟晚舟案。 阿桑奇不是美
国人，他逃到英国，美国一样要求将他
引渡到美国受审。 孟晚舟不是美国公
民，也没有入境美国，美国却要求加拿
大引渡孟晚舟。 ”

“难道外国人触犯香港法律就可
以免除刑责？ 普通刑事罪行都可以抓
捕，何况违反国家安全法呢？怎么可能
因为非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而免除？ ”香
港时事评论员冼国林表示， 对香港国
安法第38条的攻击根本站不住脚。

据新华社电 多位专家在近日中
国法学会举办的学习贯彻香港国安法
专家座谈会上指出， 香港国安法对香
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
制作出系统全面规定， 颁布后关键是
全面实施，建立强有力执行机制，确保
法律真正落地。

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会长韩
大元说，香港国安法颁布后，关键是全
面实施， 使该法基本精神与具体规定
真正落地， 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坚实
法律保障。 要认真研究香港国安法实
施机制以及实践中需要衔接和协调的
问题，使这部具有创新性、开放性与前
瞻性的法律在“一国两制”实践中发挥
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作用。

他指出， 香港国安法生效后，对
一线执法部门来说，实践中会遇到具
体问题，需要进行深入探索 、完善机
制。 有关部门需要创新法学理论和法
治思维，及时制定相应配套执法的指
南，供执法部门和检控部门在实践工
作中使用。

韩大元认为 ， 香港国安法的实
施需要广泛的社会共识 ， 香港特别

行政区应认真履行国家安全教育的
主体责任 。 该法第10条明确要求香
港特区开展国家安全教育 ， 提高香
港居民的国家安全意识和 守 法 意
识。 特区政府应把国家安全教育纳
入特区教育体系，以此为契机 ，补上
长期以来特区在爱国爱港国民教育
方面存在的短板。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陈
泽宪指出， 应着力处理好香港国安法
与国家有关法律、 香港本地法律的衔
接、 兼容和互补关系， 以织牢严密法
网，更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
安全犯罪的行为和活动。

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潘剑锋说，
法律制度的生命在于实施。 香港国安
法的实施应遵循法治基本原则， 坚持
宪法确定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原
则，在依法打击犯罪的同时，依法保护
香港居民根据基本法和有关国际公约
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享有的权利和
自由。同时，应注重香港国安法与现行
内地刑事法律、 香港地区刑事法律相
互衔接， 使维护国家安全的相关制度
得以有效协调。

香港国安法第四十三条实施细则刊宪生效

据新华社电《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日前正式
颁布实施，掀开了“一国两制”新篇章，震
慑效应也初步显现。 反中乱港分子阵脚
大乱，有的宣称“淡出政坛”，有的高调

“割席”试图“自证清白”，还有的悄悄外
逃以逃避法律追责。

淡出政坛 高调割席
在香港国安法通过前夕，“叛国乱港

四人帮” 之一的陈方安生宣布“退出政
坛”。她发表声明称，由于家庭原因，将退
出“公民及政治工作”，并表示年轻人应
该以“守法与和平的方式继续守护香港
的核心价值”。

陈方安生此番声明， 仿佛完全忘记
她曾在“修例风波”中勾结外国势力，美
化暴力， 还曾公然要求香港特区行政长
官特赦参与暴动被捕的犯罪嫌疑人。

“叛国乱港四人帮”中的李柱铭也突
然变脸，称“港独”极其危险，自己支持基
本法第23条立法。 他在接受外国媒体采
访时自称是“一国两制”的坚定捍卫者，
是一个中国人。 他大批“揽炒”一派，称
“揽炒派”很天真、无法帮助香港，而香港
应该就国家安全自行立法。

早前炮制“香港城邦论”的陈云根（笔

名“陈云”）也在社交平台上宣布退出香港
社运，今后将从事学术研究等工作。 他还
批评“港独”一派恶意破坏香港和内地关
系，要将香港推入国际政治斗争的黑洞。

对这些人的“变脸”，工联会立法会
议员郭伟强质疑， 如果他们果真如此坚
守和维护香港的核心价值， 应该在去年
“修例风波”时就及时劝阻年轻人不要实
施“黑暴”行为。他认为，这些人实际上是
被香港国安法所震慑， 深知自己难逃祸
害香港整体利益和年轻人前途的责任，
才急忙自找台阶试图逃避追责。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谭耀宗表示，
希望香港国安法能真正让陈方安生、李
柱铭“有所改变”，反思他们对年轻人的
所作所为。

解散组织 畏罪潜逃
香港国安法生效前夕，“港独” 组织

“香港众志”的头目黄之锋、罗冠聪、敖卓
轩以及成员周庭分别在社交平台上宣布
退出“香港众志”。“港独”组织“香港民族
阵线”“学生动源”“学生独立联盟” 等也
宣布即日起解散所有香港地区成员。

事实上，早在这些“港独”组织宣布
解散前，不少组织成员就闻风而动，仓皇
逃离香港。

6月28日，“香港独立联盟”召集人陈
家驹在社交平台上发帖， 承认已逃离香
港。他表示自己“没有为香港‘独立’做到
以死相搏”，但煽动香港青年继续为“独
立”抗争。

罗冠聪虽在网上高呼“守护我城”，
私底下却已偷偷逃离香港。 这已经不是
他第一次抛弃“手足”了。 早在去年8月

“修例风波”高峰时期，罗冠聪就以“深
造”为由弃港赴美。今年3月，美国新冠肺
炎疫情蔓延，罗冠聪又匆匆回港避疫。香
港时事评论员屈颖妍讽刺罗冠聪是“民
主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保命故，二
者皆可抛”。

香港国安法出台前后， 反中乱港头
目黎智英多次在社交媒体上“硬挺”，宣
称将“坚守香港”“已准备坐牢”。 实际上
他却几次向法庭申请更改保释条件，以
便离港赴美， 但被法官质疑有潜逃风险
而拒绝。

在香港国安法的震慑下， 一些自知
可能触犯法网的暴徒寻找各种途径逃离
香港。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去年“修例
风波”至今，已有约200名暴徒因被警方
检控而偷渡离港。 随着香港国安法正式
出台， 偷渡至台湾的费用已经暴涨到50
万至100万港元不等。

社会走向平静 暗流仍然涌动
香港国安法生效已约一周，记者6日

走访铜锣湾、湾仔一带发现，以往贴满反
中乱港文宣产品的“连侬墙”已被清理得
干干净净，数间餐厅也张贴告示，宣布退
出所谓的“黄色经济圈”。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反中乱港分
子明面上收敛了声势， 其实不少人是走
向地下，准备以更隐蔽方式继续对抗。

黄之锋、周庭等人虽然宣布退出“港
独”组织，但依然在网络上大放厥词，煽
动香港青年对香港国安法的仇恨情绪，
叫嚣将联合外国势力向中央政府、 香港
特区政府施压。

罗冠聪逃出香港后，还和李卓人、梁
继平等乱港分子通过网络参加美国国会
听证，污蔑香港国安法是“摧毁香港”“不
尊重‘一国两制’”。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陈勇表示，过去
一年，香港“黑暴”横行，加之外来势力
干预， 香港市民已经受够了打砸抢烧，
苦不堪言。“香港国安法出台，不仅保障
了香港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更维护
了包括香港市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
的根本利益。 但要完全实现香港社会的
安宁， 还需要进一步落实好香港国安
法。 ”陈勇表示。

香港国安法震慑效应初显 反中乱港分子阵脚大乱

专家：香港国安法第38条
符合国际通例

专家：香港国安法颁布后
关键是全面实施


